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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2023 年度）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职能，组织架构、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

1、部门职责

负责开展联勤巡防和联动处置；接收办理区级转送、交办的事项，

及时反馈办理情况；承担巡查发现各类城市管理问题，进行派单调度、

督办核查；负责城运系统运行维护和数据统计；牵头协调相关执法管

理队伍开展联合执法处置。依照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定

街道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并实施监督检查。

2. 机构情况：1个，本年度安监所并入城运中心，由上年度 2个

独立核算机构变成 1个。

3. 人员情况：事业编制 12人，本年度安监所并入城运中心，由

上年度城运中心事业编制 9人，安监所事业编制 3人合并变成 12人。

（二）当年部门（单位）履职总体目标、工作任务。

1.战略目标

根据《关于街镇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和《进

一步加强处置网格的工作方案》，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的工作要

求，结合街道实际，做实处置网格，进一步构筑基层治理体系、优化

基层治理结构、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将力量下沉到网格，不断完善和

推进处置网格工作机制，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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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长期规划

根据街道“一网统管”中长期规划，共分二个阶段分步推进。本

年度将致力于梳理现状与需求，规划构建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运行

管理体系，实现“一屏看天下”、“一网管全城”的目标；到 2025年，

将完成从治理能力的提升到治理体系的全面提升。

3.阶段性目标及工作任务

按照市、区两级关于建设全市“一网统管”工作要求，以业务流

程再造和运行机制创新为重点，分步骤整合网格化管理、治安维稳、

应急管理、城管执法、市场监管、社区自治、市场化服务等各类执法

管理和社会力量，进一步做实网格化前端管理平台，做强城市运行综

合管理平台。完成 2023年特保服务和大联动居村考核项目，项目计

划完成率达到 100%，应急任务处置及时，考核监管合格率达到 100%。

将网格划分、配备力量、职责任务、管理清单等信息与网格关联绑定，

随同视频移动端和人员轨迹等上网入图，在街道城运平台上以网格为

单位实时展示，工作绩效可追溯、可查询、可评价。

（三）当年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工作计划：

1.绩效目标

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的工作要求，结合街道实际，做实处置

网格，进一步构筑基层治理体系、优化基层治理结构、提升基层治理

能力，将力量下沉到网格，不断完善和推进处置网格工作机制，打造

共建共享共治的治理新格局。具体产出效益目标详见部门整体目标申

报表。

2.工作计划

（1）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提升案件办理“四个率”（先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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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率、按时办结率、实际解决率、市民满意率）。

（2）城运中心指挥平台进一步完善指挥体系，融入指挥中心的

日常管理以及应急事件的现场处置中。针对紧急类、预警类案件探索

现场应用的指挥，通过“一体化”的指挥来提升案件的处置实效，从

而达到统筹管理的目标。此外，加大对政务微信各类功能的探索使用，

对于重点紧急类案件将使用单兵系统指挥城运人员进行案件现场的

现场实际情况以及处置情况的核实。同时结合区政务微信功能的开发，

将探索政务微信组团线上案件全流程操作模式，从而加强“管”的实

效。

（3）为推进现代化城市治理，浦锦街道城运中心将根据“高效

处置一件事”的工作要求，抓住业务流程再造这个关键，通过人员整

合、力量下沉、完善设备等方面，重点做好发现和处置两个环节，从

而进一步做实处置网格。

（4）加强智能化模块运用。目前已经可以接入的智能化场景有

广场舞噪音扰民自动感知自动立案处置、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智慧管理

自动立案处置等。

年内重点项目：联动处置经费、网格督查人员经费、“一网统管”

运维费、大联动居村考核四个项目。

（四）部门（单位）绩效管理开展情况，包括决策管理、业务管

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人力资源和内控管理等方面。

1.决策管理

决策管理方面，为了规范部门重大行政决策行为，保障重大行政

决策的科学、民主、合法，提高决策质量，根据《浦锦街道办事处重

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管理相关流程，逐级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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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管理

（1）财政预算支出绩效管理

根据浦锦街道办事处通知，填写财政支出审批单等专用审批单进

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具体落实，牢固树立绩效理念，健全绩

效制度机制，细化管理任务，落实管理责任，重视管理质量，着力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水平。

（2）日常业务管理

浦锦街道城运中心制定了《浦锦街道居村城运工作考核细则（试

行）》、《“大联动”体制机制建设工作流程图》、《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

道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各组工作职责》等内部业务管理制度，对工作流

程及考核等进行了规范。

3.财务管理

本单位财务管理运行良好，各项财务制度完善，圆满完成各级领

导交代的各项任务；绩效管理按照区财政要求执行，做到“预算决策

有评估、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

结果有应用”，决算组织、编报、审核情况都按区财政要求完成。

4.资产管理

国有资产方面，项目单位落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的各项举措；固定资产管理方面，浦锦街道制定有行政事业单位固定

资产管理办法，实施专人负责制，对各办公家具、电器等张贴了资产

管理标识，对服务中心固定资产加强了日常维护及盘点工作，同时在

新购入固定资产工作方面，严格履行审批制度，确保新购入资产的使

用符合日常工作需求。

5.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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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管理方面，项目单位制定了考勤制度实施办法，明确了上下

班制度、上班纪律、值班制度和请销假管理等内容，用于加强日常考

勤管理，规范员工请销假程序，确保各项日常工作有序推进。

6.内控管理

浦锦街道城运中心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如实填写本单位经济

活动所涉及的预算、收支、政府采购、资产、建设项目、合同等业务

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五）当年部门（单位）预算及执行情况。

浦锦街道城建中心预算资金来源于镇级财政资金，2023年部门全

年年初预算金额 873.32万元，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年中根据各

子项目实际支付情况调减预算，合计调减资金 45.49万元，调整后预

算金额为 827.83万元，截止至 2023年 12月 31日，预算执行金额为

827.58 万元，整体预算执行率为 99.97%。其中基本支出年度预算

344.42万元，预算执行金额 344.18万元，预算执行率 99.93%；项目

支出预算 483.41万元，执行金额 483.41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00%。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工作完成及绩效实现情况

（一）履职完成情况：

1、平台数据情况

（1）群众投诉情况

2023年 1月-10月 18日，浦锦街道城运平台共计受理“12345”、

“12319”、“962000”、“34781000”等群众诉求案件 5715件，同比减

少 6323件。其中，“12345”热线案件 5378件，比 2022年同期比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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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5884件。

群众诉求较多的案件类型是小区管理 1053件（同比增加 320件）、

环境保护 822件（同比增加 373件）、纠纷调解 576件（同比增加 176

件）、公共安全隐患 470件（同比增加 266件）、市容环卫 400件（同

比增加 239件）。

截至 10月 18日，共计产生红灯案件 66件，红灯案件类型主要

为停车管理 12件、设施管理 7件、市容环卫 7件、小区管理 6件。

主责部门分别是中片区 13件、派出所 11件。

（2）“12345”案件市级抽查情况

按照市热线办抽查数据显示，2022年 11月至 2023年 9月，浦锦

街道先行联系率 96.59%，位于全区第 8位，区平均值 95.92%；按时

办结率 100%，位于全区第 2位，区平均值 98.89%；诉求解决率 72.59%,

位于全区第 10位，区平均值 73.61%；市民满意率 64.12%,位于全区

第 9位，区平均值 66.09%。

截至 9月 30日，浦锦街道先行联系率被抽查案件 607 件，其中

未先行联系案件 20件，其中未先行联系案件较多的主责部门主要为

房管所 4件、景江苑居委 3件、北片区 3件、中片区 2件。

浦锦街道诉求解决率被抽查案件 602 件，其中未实际解决案件

165件，未实际解决案件较多的主责部门分别为防控办 27件、北片区

19 件、中片区 18 件、房管所 12 件、隔离点 12 件、综合执法队 11

件、城建中心 11件。未实际解决案件类型主要是：公共卫生事件 46

件、违法搭建 17件、物业管理 15件、噪音扰民 12件、机动车管理 9

件。

浦锦街道市民满意率被抽查案件 616件，其中不满意案件 19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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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意案件较多的主责部门分别为防控办 31件、北片区 21件、中片

区 17件、城建中心 16件、隔离点 14件、房管所 13件。不满意案件

类型主要是：公共卫生事件 55件、物业管理 19件、违法搭建 16件、

噪音扰民 15件、餐饮油烟污染 9件。

2、片区网格管理情况

（1）巡查上报情况

截至 10月 18 日，2023年度（2023年 1 月至 10月 18日）浦锦

街道城运平台前端网格巡查上报案件 33697件，立案 32930件（平台

流转 4398件，自行处置 28532件），办结 32809件，办结率 97.7%。

（2）城运平台一体化指挥

①基本情况

一体化指挥平台自 3月 1日起开始试运行，截止至 10月 15日，

一体化平台指挥案件共 371件，主要案件类型是：公共设施（道路破

损、各类井盖、立杆及路灯）案件 156 件，停车管理 73件，街面秩

序（占道经营）案件 69件，突发事件（架空线坠落等）案件 37件，

其他类型案件 31件，市容环卫 5件。

②处置情况

截止至 10 月 15 日，已处置完毕的案件有 371 件（其中包含 26

件归档案件，由于处置部门长时间未接单，大联动平台已结案，故作

归档处理，分别为，应急处置街面 12件（均为乱设摊及跨门经营案

件），处置公安 8件（均为机动车乱停放案件）城建中心 3件，水务

站 2件，浦锦城运第二分中心在建案件 1件。

3、110非警情案件分流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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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10月 15日，非警务类“110”分流联动案件共计 969件，

其中紧急类案件 793件、纠纷类案件 176件，已联动处置办结 959件，

办结率 98.97%。分流联动案件主要是噪音扰民类 420 件（小区 233

件,非小区 187件）, 交通秩序 177件（小区 151件，非小区 26件）, 挪

车 151件（小区 114件、农村 27件、街面 10件），其他紧急类案 45

件，纠纷类案件 176件（家庭纠纷 90件、邻里纠纷 42件、房屋租赁

纠纷 44件）。。

（2）推进 110非警情分流，充分化解纠纷矛盾

6月 1日开始，全面推进街道区域内 110非警情分流工作。在派

出所收到警情后，对于涉及非警情的事项通过电话、电台等方式通知

街道城运一体化指挥平台，由街道城运平台按事项类别进行指挥处置

人员跟进。工作时间按片区网格划分，由各片区网格人员力量（网格

力量或居村力量）进行跟进处置；非工作时间针对街面的非警情由综

合执法带队，并配备 2名辅助力量进行现场核实处置；针对小区管理

及农村地区事项，各居村和物业公司要设置的 24小时联络员，遇到

情况可以及时到现场处置。尤其是物业公司人员，需要建立 24小时

应急联动机制。

4、“一网统管”智能化场景应用

（1）“消防通道乱停车预警”智能化场景应用

第三季度，开始启动“消防通道乱停车预警”项目，共计 20路

视频做消防通道占用预警智能分析，一期 4路已试点完毕，目前针对

试点中产生的问题开展整改工作，待整改完毕后将剩余 16路启用试

点。该智能化场景应用主要为当监测到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时，立

即告警，并形成预警提醒，推送给相关管理人员后能及时处理、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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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防与消”的有效结合。

（2）浦锦 110非警情联动处置及分析平台服务项目

打造以“智慧案件”平台为主渠道的受理渠道体系，通过二维码

扫码，以文字、图片的方式，进行投诉、建议、求助等诉求的一键直

达政府端，统一归集受理线上渠道诉求，破解了曾经各类民生诉求反

映渠道分散、办理流程和时效不统一等问题，增强公众参与感，实现

高效畅通诉求反映渠道，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

实现对市民诉求的全流程、嵌入式监管，将工作人员从“发现问题”

这一繁杂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而参与到更为重要的管理工作中去。

（3）浦锦居民诉求收集分析及“锦民通”二维码项目

为提升公安、司法应急响应速度,强化联动处置能力，充分发挥人

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打造职责明晰、分工

负责、共建共治的社会协同治理新模式。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及智

能化技术，建设 110非警情联动处置平台系统，通过平台对案件自动

分流，提供决策支撑、研判分析、预警预测服务，将属于人民调解受

理范围的非警务警情更合理的交由专业的调解员处理，让人民警察更

加专注于解决激化类警情纠纷，为身处危、难、急、险的市民群众留

出宝贵的报警求助通道，有效避免非警务警情对有限警务资源造成浪

费，确保有效警情得到及时处置，提高案件处置管理水平和效率。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1、片区网格尚未做实，网格治理实效未能提升

成立片区网格治理委员会，解决了“多跨”问题的处置主体，但

片区网格治理委员会对常驻力量、非常驻力量、服务力量人员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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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权尚不明晰，职能部门间未及时联动形成合力，暂无法达到“高

效处置一件事”的工作要求。比如农村地区违建处置问题，片区网格

作为主责部门，规资所、综合执法队、拆违办、农村中心、属地村委

作为协办部门，作为协办的条线部门主动跨前意识不足，仅做各自职

责范围内工作，没能真正发挥片区网格治理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导

致此类问题目前无法得到及时处置解决。

2、基层治理上还不完善，群众投诉居高不下

居村网格工单量占街道工单总量的 55.15%，其中物业管理、群

租、违法搭建、噪音扰民类案件占比较高；街面网格工单量占街道工

单总量的 35.72%，其中占道无证照经营、噪音扰民、建设管理、餐

饮油烟污染类案件占比较高。各片区网格对于集中投诉、重点矛盾等

重点问题前端先行发现率普遍较低，前端巡查上报只“重量不重质”，

前端发现处置机制作用发挥不明显。

3、“12345”案件“诉求解决率”、“市民满意率”低下

根据 2023年度市级抽查数据显示，“诉求解决率”、“市民满意率”

均低于全区平均值。通过对“未解决”、“不满意”选项的案件分析发

现：一是部分处置人员对市民的答复解释不到位，敷衍了事，导致市

民对办理结果不理解、不满意；二是涉及多部门处置的案件流转速度

不及时，导致案件处置时长较长，引起诉求人的不满。

（二）改进措施

1. 加强部门间协同合作，进一步明确片区网格各条线部门的责任，

同时完善网格化管理闭环，在发现问题后及时明确责任主体，通过机

制的建立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予以沟通解决，并通过跟踪整改进行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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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对巡查人员、案件处置人员的培训，提升业务办理能力，

使案件在前端巡查上报前予以准确、高效沟通处理及流转，综合提升

办案水平。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已完成 2023年项目自评价和部门整体自评价工作，完成率 100%，

绩效自评结果由主管部门在闵行区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信息公开。


